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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环境监测工作概况

第一节 大气环境

2022 年，全市范围内建成 27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，其

中国控城市点 4个、省控空气点12个、市控空气点 5个，镇（街）

空气点 6 个，项目为二氧化硫（SO2）、二氧化氮（NO2）、可吸

入颗粒物（PM10）、细颗粒物（PM2.5）、一氧化碳（CO）、臭氧（O3）

等 6种常规污染物。

2022 年，清城区、英德市、连州市、佛冈县、连山壮族瑶

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“连山县”）、阳山县开展降水监测工作，共

设测点 6个，逢雨必测，监测项目包括降水量、pH 值，其中清

城区另加测硝酸根、硫酸根、电导率以及氟、氯、铵、钙、镁、

钠、钾等离子浓度。

第二节 地表水环境

2022年，全市共对 3个市级饮用水源、9个县级饮用水源水

质开展监测。对北江、连江、滃江、滨江、潖江、大燕河、三江、

吉田河、太保河、东陂河、笔架河、秦皇河、龙塘河、乐排河、

大排坑、黄坑河、澜水河、漫水河等 18条河流，共 55个河流监

测断面开展监测，其中共有国考断面 7个、省考断面 22个。对

飞来峡水库、银盏水库、迎咀水库等 13个湖泊水库开展监测。

监测频率为每月监测、逢单月监测、季度监测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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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声环境

2022 年，清城区、清新区共设城市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

13 个，每季度监测一次。全市共设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

位881个、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点位206个，均为每年监测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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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环境质量状况

第一节 大气环境质量

2022 年，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监测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

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、细颗粒物（PM2.5）、一氧化碳、臭氧共6

项指标，执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及修改单

二级标准。本节均采用实况数据。

一、国控城市点空气质量状况

2022 年，清远市国控城市点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范围14

~196，有效监测天数 365天，其中优 198天，良 130天，轻度污

染 33天，中度污染 4天，无重度污染天。达标天数 328天，达

标天数（优良天数）比例为 89.9%，污染天数比例为 10.1%，与

上年相比，达标天数减少了 2 天，达标天数比例下降了 0.5个百

分点；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 2.88，综合指数全省排名并列第 12

位，与上年相比上升 5位；综合质量指数改善率为 10.6%。

与上年相比，清远市国控城市点二氧化硫下降 14.3%、二氧

化氮下降 25.0%、可吸入颗粒物下降17.5%、细颗粒物下降8.7%、

一氧化碳下降 9.1%、臭氧上升 1.9%，除臭氧外，其余五项污染

物的年评价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

以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占比为 85.2%，以细颗粒物、可吸

入颗粒物和二氧化氮分别占比 11.2%、3.0%和 0.6%；全年首要

污染物类型以臭氧为主，尤其是夏秋季节，而冬春季节也同时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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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颗粒物影响，季节性污染物特征较为明显。

见表 2-1。

表 2-1 2022 年国控城市点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年度

污染物浓度

综合质

量指数

达标

率
二氧

化硫

μg/m3

二氧

化氮

μg/m3

可吸入

颗粒物

μg/m3

细颗

粒物

μg/m3

一氧

化碳

mg/m3

臭氧

μg/m3

2021年 7 24 40 23 1.1 158 3.22 90.4%

2022年 6 18 33 21 1.0 161 2.88 89.9%

同比 -14.3% -25.0% -17.5% -8.7% -9.1% 1.9% -10.6% -0.5

二、县（市、区）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（一）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2022 年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二氧化硫年评价浓度范围在 5

~7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二氧化氮年评价浓度范围在 12~17微克/立

方米之间，可吸入颗粒物年评价浓度范围在 25~35微克/立方米

之间，细颗粒物年评价浓度范围在 16~23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一

氧化碳年评价浓度范围在 0.9~1.1毫克/立方米之间，臭氧年评价

浓度范围在134~167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综合质量指数范围在 2.35

~2.94之间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的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

颗粒物、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除清城区和

清新区外，其余县（市、区）的臭氧年评价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

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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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清城区

按清城区考核点位（技师学院、凤城街办、清城东城、环保

大楼、清城银盏）评价。2022 年清城区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

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年评价浓度分别为 6、17、35、22微克

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 1.0毫克/立方米；臭氧年评价

浓度为 167 微克/立方米。除臭氧外，其余五项指标均达到国家

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清城区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65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16天，其中优为 190 天，良为1 26

天，优良率 86.6%；轻度污染为 44天，占 12.1%；中度污染为 5

天，占 1.4%；无中度以上污染。

2、清新区

按清新区考核点位（清新太和）评价。2022年清新区二氧

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年评价浓度分别为 7、

16、30、19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 1.1毫克/立方

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为 164 微克/立方米。除臭氧外，其余五项

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清新区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45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06天，其中优为 193 天，良为 113

天，优良率 88.7%；轻度污染为 36天，占 10.4%；中度污染为 3

天，占 0.9%；无中度以上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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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英德市

按英德市考核点位（英德城南）评价。2022年英德市二氧

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年评价浓度分别为 6、

12、33、18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 1.0毫克/立方

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为 152 微克/立方米，六项指标均达到国家

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英德市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57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39天，其中优为 199 天，良为1 40

天，优良率 95.0%；轻度污染为 18天，占 5.0%；无轻度以上污

染。

4、连州市

按连州市考核点位（连州城东、连州城西）评价。2022年

连州市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

分别为 6、13、33、22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1.0

毫克/立方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为 141微克/立方米，六项指标均

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连州市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65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50天，其中优为 234 天，良为1 16

天，优良率 95.9%；轻度污染为 15天，占 4.1%；无轻度以上污

染。

5、佛冈县

按佛冈县考核点位（佛冈沿江）评价。2022年佛冈县二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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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年评价浓度分别为 5、

13、31、23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 0.9毫克/立方

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为 153 微克/立方米，六项指标均达到国家

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佛冈县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55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25天，其中优为 197 天，良为1 28

天，优良率 91.5%；轻度污染为 29天，占 8.2%；中度污染为 1

天，占 0.3%；无中度以上污染。

6、连南瑶族自治县

按连南瑶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“连南县”）考核点位（连南城

东、连南城西）评价。2022年连南县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

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分别为 6、13、25、16 微克/立

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 1.0毫克/立方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

为 137微克/立方米，六项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连南县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64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50 天，其中优为 269 天，良为 81

天，优良率 96.2%；轻度污染为 14天，占 3.8%；无轻度以上污

染。

7、连山县

按连山县考核点位（连山金山、连山广德）评价。2022年

连山县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

分别为 6、12、28、19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 0.9

毫克/立方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为 134微克/立方米，六项指标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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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连山县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64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54 天，其中优为 262 天，良为 92

天，优良率 97.3%；轻度污染为 10天，占 2.7%；无轻度以上污

染。

8、阳山县

按阳山县考核点位（阳山城南、阳山城北）评价。2022年

阳山县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

分别为 5、16、35、21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年评价浓度为1. 0

毫克/立方米；臭氧年评价浓度为 142微克/立方米，六项指标均

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

2022 年，阳山县环境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为 364天，空气质

量指数（AQI）达标天数为 343天，其中优为 230 天，良为1 13

天，优良率 94.2%；轻度污染为 21天，占 5.8%；无轻度以上污

染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空气质量排名情况

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统计，全年排名最前的为连山县，其次为

连南县，排名最后的为清城区，其次为清新区。见表 2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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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2022 年各县（市、区）空气质量排名情况

县（市、

区）

污染物浓度

综合

指数

AQI
达标率

AQI
排名

二氧

化硫

μg/m3

二氧

化氮

μg/m3

可吸入

颗粒物

μg/m3

细颗

粒物

μg/m3

一氧

化碳

mg/m3

臭氧

μg/m3

连山县 6 12 28 19 0.9 134 2.40 97.3% 1

连南县 6 13 25 16 1.0 137 2.35 96.2% 2

连州市 6 13 33 22 1.0 141 2.65 95.9% 3

英德市 6 12 33 18 1.0 152 2.58 95.0% 4

阳山县 5 16 35 21 1.0 142 2.72 94.2% 5

佛冈县 5 13 31 23 0.9 153 2.68 91.5% 6

清新区 7 16 30 19 1.1 164 2.79 88.7% 7

清城区 6 17 35 22 1.0 167 2.94 86.6% 8

平均 6 14 31 20 1.0 149 2.64 93.2% /

三、降水环境质量

2022 年，清城区、英德市、连州市、佛冈县、连山县、阳

山县 6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了降水常规监测，共采集降水样品

601个，全市降水 pH 均值为 5.62，酸雨频率 14.5%，其中连山

县酸雨频率最高，为 32.1%；降水 pH 范围在 4.08～9.40间，最

低值出现在连山县。与 2021年相比，全市降水 pH均值下降0.33

个 pH 单位，酸雨频率上升 5.6个百分点。

2022年清城区共采雨样 42个，采集水量 1588.5毫米，降水

pH 范围为 5.26~6.50，降水 pH均值 5.75，与 2021 年相比下降

0.13个 pH单位；酸雨频率为 23.8%，与 2021年相比上升 8.2个

百分点；酸雨量占总雨量 35.7%，与 2021年相比上升 23.9 个百

分点；酸雨 pH 均值 5.47，与 2021年相比上升 0.14个 pH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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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图 2-1。

图 2-1 降水 pH 均值年际变化图

第二节 地表水环境质量

一、饮用水源

2022 年，对江南水厂、滨江河三坑滩、北江芒洲等 3个市

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开展监测，监测结果表明，各饮用水源均达

到或优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 类标准。

对北江江湾、白云庄、鸡爪冲、龙骨冲、西牛塘、牛路水饮

用水源、放牛洞水库、茶坑水库、坝仔坑（新取水口）水源地等

9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年均水质开展监测，监测结果表明，各饮

用水源均达到或优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

类标准。

二、河流湖库

河流湖库水质评价按参照环保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地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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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质量评价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1〕22号）执

行，其中水温、总氮、粪大肠菌群只作为参考指标单独评价。

（一）河流

2022年，全市 7 个国考断面水质均达标，优良率为100%，

重度污染（劣 类）比例为 0%；22个省考断面水质均达标，优

良率 90.9%，重度污染（劣 类）比例为 0%。

全市开展监测的 55个河流断面，水质达标的有 49个，达标

率为 89.1%，同比减少 3.1 个百分点。北江干流、连江、滨江、

潖江、滃江等河流断面水质总体良好，以 类为主，其中潖江佛

冈段与 2021 年相比有所好转；部分流经市区的河涌水质超标，

主要为龙塘河、澜水河、笔架河等。

（二）湖泊水库

2022 年，全市开展监测的 13个湖库中，水质达标的有 13

个，达标率为 100％，同比持平。

其中：

92.3%的湖库为 ~ 类，水质优；

7.7%的湖库为 类，水质良好；

见图 2-2。



- 12 -

图 2-2 2022 年湖泊水库水质类别占比

第三节 声环境质量

一、区域环境噪声

2022 年，全市 8个县（市、区）均开展城市区域声环境质

量监测，有效监测点数 881 个，覆盖城市区域面积 127.8平方公

里。全市区域声环境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4.0分贝，与2021

年相比（53.4分贝）上升 1.1%，总体属于二级（较好）水平。

其中，连南县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（好）水平，英德市、

连州市、连山县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二级（较好）水平，清

城区、清新区、佛冈县、阳山县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三级（一

般）水平。

见图 2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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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3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情况

二、道路交通噪声

2022 年，全市 8个县（市、区）均开展城市道路交通声环

境质量监测，有效监测点数 206个，共监测道路长度 210.1公里。

全市道路交通声环境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6.5分贝，与2021

年相比（66.1分贝）上升 0.6%，总体属于一级（好）水平。其

中，清城区、英德市、连山县、连南县、阳山县昼间道路交通声

环境质量达到一级（好）水平，清新区、连州市、佛冈县昼间道

路交通声环境质量达到二级（较好）水平。

见图 2-4。

图 2-4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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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功能区环境噪声

2022 年，清城区、清新区开展城市功能区声环境监测，有

效监测点数为 13个。清城区功能区声环境昼间、夜间达标率均

为 100%，同比持平；清新区功能区声环境昼间达标率为100%，

夜间达标率为 82.1%，同比均有所上升。

见图 2-5、图 2-6。

图 2-5 清城区各类功能区环境噪声年际变化图

图 2-6 清新区各类功能区环境噪声年际变化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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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结 论

第一节 环境质量基本结论

一、大气环境

2022年，清远市国控城市点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为89.9%，

与 2021 年相比下降 0.5 个百分点；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 2.88，

综合指数全省排名并列第 12位，与 2021年相比上升 5位；综合

质量指数改善率为 10.6%。

与上年相比，清远市国控城市点二氧化硫下降 14.3%、二氧

化氮下降25.0%、细颗粒物下降 8.7%、可吸入颗粒物下降 17.5%、

一氧化碳下降 9.1%、臭氧上升 1.9%。全年首要污染物类型以臭

氧为主，除臭氧外，其余五项污染物的年评价浓度达到国家二级

标准。

全市降水 pH 均值为 5.62，同比下降 0.33个 pH单位，酸雨

频率为 14.5%，同比上升 5.6 个百分点；已开展酸雨监测的 6 个

县（市、区）中，除英德市、佛冈县、阳山县外，清城区、连州

市和连山县均出现过酸雨。

二、地表水环境

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均达到或优于《地表

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 类标准。

全市河流断面达标率为 89.1%，同比减少 3.1 个百分点；湖

库达标率为 100％，同比持平。北江干流、连江、滨江、潖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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滃江等河流断面水质总体良好，以 类为主，其中潖江佛冈段与

2021 年相比有所好转；部分流经市区的河涌水质超标，主要为

龙塘河、澜水河、笔架河等。

三、声环境

2022 年，全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。开展功能区声环境质

量监测的县（市、区）昼间达标率均为 100%，夜间达标率有所

上升；开展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的县（市、区）等级均达到三级（一

般）或以上，开展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的县（市、区）等级均达到

二级（较好）或以上。

第二节 环境质量主要问题与原因

一、臭氧问题依然存在

2022 年，清远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排名并列第 12位，

同比提升 5位，但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89.9%，同比下降 0.5 个百

分点，未达到省下达清远市的 AQI 优良率目标。臭氧作为首要

污染物的占比为85.2%，是影响清远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，

年评价浓度未能达到国家二级标准。清远市存在产业结构偏重、

产业布局不合理、移动源污染整治难度大等问题、加上地形因素

及不利气象条件影响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严峻。

二、尚未全面消除酸雨

2022 年，全市降水 pH 均值为 5.62，酸雨频率 14.5%，降水

pH 范围在 4.08～9.40间。与 2021年相比，全市降水 pH均值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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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 0.33个 pH单位，清城区、连州市、连山县均有不同程度下降；

酸雨频率上升 5.6个百分点，清城区、连州市、连山县均出现不

同程度上升。酸雨形成既受地形地貌因素、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

输送的影响，同时受地区工业企业排放废气和持续增长机动车数

量产生的尾气影响。

三、水环境改善成效尚不稳固

2022年，全市 7个国考断面优良率为 100%，均满足考核目

标要求；22个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标。全市开展监测的 55个河

流断面，水质达标的有 49个，达标率为 89.1%，同比下降 3.1个

百分点；部分流经市区的河涌水质尚存在超标现象。

部分区域受污水管网不完善及沿途的农业面源污染、禽畜养

殖污水、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等的影响，以氮、磷为代表的营养性

物质问题仍存在；水环境综合治理面临结构性、根源性矛盾尚未

完全缓解，水环境改善成效尚不稳固。

第三节 对策和建议

一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

持续开展联防联控，建立群防群治机制。根据省的污染天气

研判及部署，落实污染应急联防联控工作，坚决做好本地污染源

管控，形成珠三角及周边城市区域群防群治应急机制。推行精准

有效的应急应对措施，全面落实应急管控工作。持续开展站点精

细化管理。实行问题清单化、清单责任化、责任人头化，明确管

控清单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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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工作，打好打赢臭氧

污染攻坚战。着力推进VOCs污染整治。开展重点 VOCs监管企

业深度治理，推动实施VOCs重点企业分级管控工作，加大源头

替代、过程管控、末端治理三大方面的 VOCs 治理力度，持续推

进涉 VOCs 行业专项整治，推动加油站 VOCs 减排。加快开展

NOx污染治理。推进钢铁、水泥、玻璃和垃圾焚烧发电等行业

NOx减排，持续推进工业炉窑分级管控工作。

严格管控移动源污染排放。深入开展柴油货车、非道路移动

机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，推动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控及联

网工作。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。严格非道路移动源排污监管。严

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。提升在用车环保监督管理水平，持

续开展机动车上路抽检工作，大力打击机动车环境违法行为。

持续开展产业、能源、交通三大结构调整。优化产业结构，

持续开展散乱污整治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，严把产业准入关。推

动能源结构调整，结合“双碳”目标和有关工作部署，推动能源结

构绿色转型。深入开展交通结构调整，进一步优化市区交通路线，

开展交通“治堵”行动，全面推动绿色出行。

二、着力打好碧水攻坚战

持续推进优良水体保护，加大重点流域整治力度，推动流域

精准治污，实现水质稳步提升。以北江流域、连江、长江流域禾

洞河为核心，推进优良水体保护，增加水生态系统稳定性，协同

推动实现“人水和谐”目标；以漫水河黄坎桥、乐排河七星桥断

面稳定达标攻坚为目标，加强污染治理严防水质恶化，确保国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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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断面达到考核要求；继续深入推进漫水河、乐排河综合治理，

持续推进滨江、吉田河、长江流域水生态治理与修复工程，持续

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，促进水环境质量稳定提升。

继续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护和水源保护区监管工作。实

施饮用水水源地分级管理，建立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

录，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，稳步

推进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“划、立、治”；进一步加

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巡查力度，对未划定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开展常态化监督。

深入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。根据全省入河排污口工作部

署，加快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，对整治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问题

按“一口一策”原则制定整治措施，明确整治目标和时限要求，

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加快辖区内入河排污口的整治；继续深入推

进入河排污口排查，推进全市 100平方公里以下河流入河排污口

排查工作。

继续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。开展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

水体排查整治工作。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，持

续推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，大力推进管网修复，

全面提升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，发挥污水处理厂治污实效。

持续推进汛期水污染整治工作。进一步加强对国考断面、省

考断面及重要支流汛期水质状况的分析研判，对英德市汛期突出

问题的整改情况实行定期调度、动态管理，按照省厅要求定时报

送汛期整治进展情况，系统推进汛期水污染防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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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强化水污染防治项目谋划工作。加强对国家及省水污

染防治资金政策研究，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，重点围绕饮

用水源保护、重点流域综合整治、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、水生

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方向，积极谋划、重点储备水污染防治相

关项目，争取上级资金支持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全市水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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